广西电网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
商标注册代理服务技术规范书
一、总则
1.本技术规范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 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方应提供符合本招标技术文件和工业标准的优质产品、服务，认真阅读，逐条准确回答和陈述，必须清楚地说明是否满足本技术规范书的每一项具体要求。如果不满足要求，除在逐条应答时予以说明外，还需以“差异表”的形式另外列出。
2.本规范书指标要求中，凡标有下划线或加“★”的地方均被视为重要的技术指标要求或性能要求。投标方要特别加以注意，必须完全满足这些要求。
[bookmark: _GoBack]3.甲方保留技术规范书修改的权利，可以提出变更的意见和建议，最终签订的技术协议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二、项目立项背景
    随着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为提升企业综合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本公司决定开展商标注册工作。帮助公司建立独特的市场形象，增强公司在同行业中的竞争优势，提升品牌价值。
三、资格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提供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
2.不接受联合体竞价；
3.在相关政府部门、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范围内无处于限制投标资格的处罚；
4.供应商及其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强制性规范所规定的条件。

四、任务内容和要求
   1.撤三申请：撤销第34759192号“桂能”和第4682354号“桂能”商标。
   2.商标注册：重新申请被驳回商标并注册第9大类中58个商品小项；申请两个不同商标各自同时注册第9大类中81个商品小项，提交商标注册申请，并跟进审查程序。
   3.驳回复审：根据公司以往注册商标被驳回商标注册的58个商品小项请求中止审查，在复审申请书明确提出请求商标局中止审查，等待商标撤销结果。
五、服务期限
   自签订之日起至甲方委托撤三、注册、驳回的商标相关法律文件下发为止。
六、成果要求
   1.收到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发出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受理通知书、补正通知书、驳回通知书、初步审定公告书、商标注册证书等材料。
七、其他要求
  1.投标方应制定具体完整的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实施方案、服务承诺、风险分析，并在投标文件中体现。
  2.服务过程中需定期向公司汇报项目进展情况。
  3.投标价格应合理、透明，包含完成所有认证服务所需的全部费用。
4.可提供现场服务支撑。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竞价，禁止转包给第三方。
